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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函
地址：(南區業務組)臺南市中西區公園路

96號

傳真：(06)2250353

承辦人及電話：王品文(06)2245678轉

6602

電子信箱：e110354@nh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安定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9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健保南字第108502456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全民健康保險第5類被保險人之平均保險費自109年1月1日

起調整為1,785元，本署業以108年8月30日健保財字第

1080031535號公告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雲嘉南四縣市77家公所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